
本报讯 随着本土病例的
出现，延庆区集中隔离点运转
负荷持续加大，集中隔离点的
食品安全工作也更加重要。7
月8日，为切实保障集中隔离
点人员饮食安全,延庆区市场
监管局全面启动集中隔离点
供餐单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行动。

行动由延庆区市场监管
局副局长郭怀满牵头，餐饮科
联合隔离点所在地的市场监
管所共同开展。一是摸清底
数。第一时间与集中隔离点
供餐企业负责人、属地市场监
管所进行了对接，及时掌握集

中隔离点的供餐情况，对供餐
方式、每日供餐数量等基本情
况做好归纳统计、信息研判；

二是全面检查。对全区
已经启用的 3个集中隔离点
的供餐单位进行了全项目检
查，重点检查了从业人员健
康管理、原料控制、场所和
设备设施清洁维护、加工制
作过程、备餐、供餐及食品
留样等。在检查过程中，执
法人员结合相关要求进行逐
一查验，并根据现场情况对
供餐单位提出要求，要严格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遵
守《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

规范》，保持工作人员晨检
制度，规范食品加工操作过
程 ，确 保 菜 肴 加 工 烧 熟 煮
透，分装和配餐过程保持人
员和场所整洁，每餐次的食
品必须做好留样保存和相关
记录等。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还
将持续发力，继续加大对隔离
点的监督检查力度和检查频
次，做到疫情有隔离，监管无
“隔离”，督促供餐单位履行
主体责任，及时消除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保障集中隔离观察
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的饮食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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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推动延庆区地
理标志产品健康发展，切实提
高农民收入，7月7日下午，延
庆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不顾
烈日当头，联合“延庆香白杏”
商标权利人，该区果品服务中
心负责人一起深入田间地头，
对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识的使
用情况进行指导。

该区市场监管局一行先
后来到北京华海园艺种植专
业合作社及北京雄旺果树种

植专业合作社果园进行了实
地查看，了解了延庆香白杏的
产量等情况，并就地理标志对
提升农产品价值的作用和地
理标志产品专用标识的正规
使用进行了指导。

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
关注现有地理标志产品的发展
和潜在地理标志产品的培育和
发掘，为我区后续争创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本报讯 按照北京市市场
监管局和延庆区疫情防控调
度会要求，为进一步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延庆区市场监管局
于7月12日上午召开疫情防
控专题推进会，应急科、香水
园、儒林、延庆、百泉市场所负
责人和报表人员参加，该局副
局长周舰主持会议。

会上，周舰就区疫情防控
调度会会议精神进行传达，要
求各所要紧绷疫情防控弦，不
能松劲继续加大疫情防控执
法检查的力度，重点检查扫
码、核酸和疫苗接种等情况，
对“明白纸”破损的要及时进
行补贴，不得出现形同虚设、

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坚决打赢
本轮疫情防控战。周舰同时
对报表的准确、真实、科学性
进行了要求。

该局应急科科长鲁秀君
对北京市市场监管局新疫情
防控执法检查情况统计表的
填报工作进行了部署，指出
旧的“检查工作落实情况统计
表”不再使用，启用新“执法检
查情况统计表”，要求各所要
按照“一检四查”执法大检查
参考要点规范填写，检查中要
留存监管痕迹。同时对“生
活服务业从业人员上薄范围
详细口径”、回头看等工作进
行了部署。

本报讯 7月11日、延庆区
市场监管局对北京市隆庆粮
食收储有限公司大榆树粮库
粮食购销工作进行了检查。
重点检查了该单位计量衡器
检定情况以及粮食购销过程
中的价格行为。

检查后，延庆区市场监管局
检查组与被查单位进行了座
谈。该局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路智勇结合正在开展的粮食领

域专项整治工作提出三点工作
要求：一是要高度重视、认真落
实上级对于此次专项行动的工
作要求，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
效。二是在粮食收储过程中，要
做到，公开、公正、公平以及透
明，特别是要对粮食收购价格进
行现场明示，保护粮农的合法权
益。三是企业在粮食经营活动
中要严格依法依规操作避免粮
食领域腐败问题的发生。

本报讯 面对疫情防控形
势再度波动，延庆区市场监
管局坚决贯彻延庆区委、区
政府和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疫情防控与保供稳价同
等重要”的指示要求，未雨绸
缪、靠前行动，确保全区市场
价格秩序稳定。

按照延庆区市场监管局
党组书记、局长陈东严“逢
查必查价格，疫情期间对价
格违法行为要从严从重从
快处理，形成震慑效果。”指
示要求。7月 5日，延庆区
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重
点民生商品物资和涉疫商
品 经 营 主 体 进 行 了 检 查 。
一是督促经营者履行主体

责任。执法人员通过发放
《市场价格行为提醒书》、口
头提示告诫、微信群发等形
式进行提示告诫，要求大型
市场、商超、药店、粮店等民
生、防疫商品经营者结合经
营成本和供需状况合理定
价、明码标价，不得出现哄
抬物价、囤积居奇等价格违
法行为，履行第一责任人主
体责任，妥善处理纠纷。二
是要求各部门强化民生商
品和涉疫商品的监督检查
力度，发现价格违法行为要
从 严 、从 快 、从 重 进 行 处
罚。三是价格监测。区局
对区内 4家连锁药店、5家
大型超市的防疫用品、生活

必需品储备及进销货价格
情况进行监测，同时强化部
门横向联动，及时掌握区发
展和改革委价格监测数据，
为 靶 向 性 执 法 提 供 依 据 。
截至目前，区内重点民生物
资和医疗物资供应充足、市
场秩序良好，未发现价格违
法行为。

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
管局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
化，按照区局主要领导指示
要求，加大对大型超市、便利
店、小菜店、批发市场、药店
的监管力度，对经营者出现
的未明码标价、串通涨价、哄
抬物价、囤积居奇等价格违
法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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